	屏東縣榮服處106年「退除役官兵代表懇談會」建議事項   彙復表

	項次
	建議事項
	說明

	一
	榮民范鴻樑先生：

退俸發放的方式，明年起將有重大變革，是否向在場人員說明，以便退休人員規劃生涯。
	退休俸發給方式，自107年1月1日起改按月發給，係回歸法律規範，本會已藉106年第2期俸金發放通知單寄發時機，預為宣導周知外，同時會在榮光雙周刊等相關媒體廣為宣導。本次退休俸發放方式的改變。當事人應領金額未受到絲毫損失，請您在金錢支配與運用周期上提早因應規劃。

	二
	榮民范鴻樑先生：
1. 我們榮服處服務就學、就業、就養、就醫、服務照顧及退除給與等面向，這些都是藉重物資及人力(社區組長、輔導員及志工)，工作非常辛苦，目的是第一募集物資及第二連結各社會資源，這些都是照顧我們榮民(眷)。
2. 公務車輛長官用來訪視、洽公等沒話講，但如果拿公務車去做私事，去診所看病拿藥，非常不應該，我提出真正的目的是榮民(眷)及榮服處的照顧服務品質。
	1. 服務照顧退除役官兵，為本會成立宗旨，本會將請榮服處持續連結各項社福資源，並積極運用榮欣志工協助訪視、關懷弱勢退除役官兵，期提升服務照顧品質。
2. 公務車使用，依規定須填寫申請單，經主管批示後方能派遣，本會秉持服務照顧退除役官兵立場，嚴禁使用公務車辦理私事情形發生，倘有所訴情事，請提供具體事證，本會定當嚴懲，決不寬貸。

	三
	榮民范鴻樑先生：
屏東分院心臟血管科洪政忠醫師視病猶親，對於服務病患真正的關懷，在此提出來表揚，提升正向能量。
	感謝范先生之鼓勵，本會將提供屏東分院轉知洪醫師知悉。


	四
	榮民曾添丁先生：

榮民就養金是否不要有財產門檻的限制，改為以年齡為就養金發放對象。
	1. 就養係以照顧年邁貧困或身心障礙亟需照顧之榮民為目的，每月所發給之就養給付，屬生活補助性質。為使有限預算能運用於需要照顧之榮民，需訂定一定條件辦理，並非所有榮民均得享有之權利，且就養審核標準較地方政府中低收入戶之條件為合理。

2. 關於以年齡為就養給付發放對象，按現行規定，榮民申請就養為61歲，惟一般身心障礙或因戰(公)致身心障礙之就養榮民，不受年齡之限制。

3. 如為61歲以上榮民，沒有財產限制一律發放就養給付，則每年約需增加330億經費，依現行政府財政狀況，勢必無法支應且亦不易獲得社會支持。

	五
	榮民林文榮先生：

農民關於創業利息補貼部份，例如購買曳引機每台動輒上百萬元，農會貸款利息只有1%，創業利息補助根本用不到，這個政策是否能改善呢?舉例，假如曳引機價格為200萬元，是否能補助20-30萬元?
	有意從農創業退除役官兵且已完成申辦政府開辦創業貸款者，可向本會申請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獲得所貸利息50%之補貼；此外，農委會訂有多項輔導從農創業措施，包括低利從農貸款、農機補助、農業生產設備補助等，有需求退除役官兵亦可向農委會提出申辦，或由本會創業諮詢服務(發現陶朱計畫)協助轉介申辦。

	六
	榮民林文榮先生：

輔導會農場土地承租，很多都在外縣市，無法滿足屏東在地想要耕作的人，是否可以考慮就近承租土地，並以事實上承租證明，向輔導會申請補助呢?
	本案林先生之需求為屏東縣萬巒鄉土地，惟農場於該鄉僅經管1筆面積700平方公尺、地力不佳之畸零地，且實務上辦理短期農作委營時農場並未補助委營人，亦欠缺補助給付之法源依據。案內本會已電洽林先生並詳加說明釋疑。

	七
	榮民鍾見得先生：

年金改革社會氛圍差、士氣低迷，大家不願意當兵，其實大家支持年金改革，但要有道理，當兵期間加班沒有領加班費，戰備無法睡覺，軍人屬性較為特殊，現領的18%是維繫退休後的生活，軍人與其他公教人員不同，以前犯法是要判軍法的(如槍斃)，如今如果改掉，我們這些人情何以堪?建議兩位立委辦公室主任，反應給立委為我們爭取應有的權益。
	國防部於106年11月14日公布之「軍人退撫新制（草案）重點」，新制（草案）1個月公布期間將分別由國防部及輔導會向現役與退役人員宣導說明，並廣蒐意見與建議，以作為未來方案法制化作業之參考依據。本會基於在軍人年金改革所擔負之角色，除主動安排至各退伍軍人社團及相關團體拜訪說明、聽取意見外，並透過全球資訊網公開之網站年金專區內設置意見區及各地榮服處，向榮民(眷)說明及蒐整意見，未來在公布期結束後，將綜整之意見及具體建議事項，提供主政機關國防部及年金改革委員會研議。

	八
	榮民鍾見得先生：

本人岳父有退俸，他本人希望自費入住屏東榮家安養床，現榮家又開放給一般民眾入住，請問屏東榮家自費安養床是否已滿床?
	經查屏東榮家目前安養床尚有空床位，有入住需求者可逕洽該家或由榮服處協助辦理入住申請，另倘因公自費床位均已滿床需候住或有急迫性需求者，可先行申請入住其他有空床位之榮家，俟所申請榮家有空床位時再行改調安置，俾使榮民(眷)獲得妥善照顧。

	九
	榮民李景川先生:

建議就養金的問題以書面資料陳送，另我有準備書面資料供給各位參閱，歡迎大家有空前來萬丹，我擔任解說員向大家報告戰爭的歷史與經過。
	感謝您熱心分享個人心得，倘有就養金相關問題，請逕向榮服處洽詢。

	十
	榮民李煙潭先生：
我要請輔導會協助幫忙找回失散的823戰友，明年國防部要慶祝60周年的抗戰紀念，每個縣市都委託各縣市的823協會，但屏東縣因為成立諸多分會，與總會都沒有聯絡，希望各戰友能趕快歸隊。
	1. 經聯繫823戰役戰友總會告知：屏東地區聯繫窗口為屏東縣823戰役戰友協會，電話08-7787187(蔡昭紅總幹事)。

2. 本會尋人作業係將尋人者電話提供被尋者決定是否回復，以確保個資安全。如有尋人需求，請逕洽屏東縣榮服處協助辦理，電話：08-7522717。

	十

一
	榮民廖明光先生：
我是大陸過來的老兵，今年88歲，有兩位榮民分別為廖昌謹及廖昌進等2人，分別葬於屏東公墓及鳳梨山公墓，是否能請榮服處協助遷葬至軍人公墓。
	本案經榮服處拜會屏東縣阿猴城慈善會，該會同意協助起掘遷厝，已會同該會承商現地會勘(故廖昌進葬厝內埔鄉第13公墓、故廖昌謹葬厝長治鄉第4公墓)，並同步申請公墓管理單位同意遷厝及安厝管理單位(高雄市政府)同意安厝，俟起掘承商擇定日期，即可進行起掘遷厝事宜。

	十

二
	榮民李松珍先生:

輔導會照顧我們榮民(眷)非常好，但有關823戰友後來處理的不很公平，有部分的有就養金，有一部份的人沒有，死了更沒有喪葬費，一樣都是823的榮民，每次榮服處來開會都說會幫忙但都沒有下文，以前還有十幾萬人，現在都不到3萬人，講到都不想講了，家屬都在抱怨，建議把財產門檻降低，避免榮民直接向子女要錢，因為他們也要尊嚴啊，希望政府能夠關心這些80幾歲的823榮民。
	1. 政府對「八二三戰役」參戰義務役官兵，保衛臺海安全之貢獻，一向極為推崇與尊重，並自87年10月22日、89年1月6日及104年12月8日修正「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2條，全數納入榮民輔導照顧體系，享有與其他榮民同等條件之輔導照顧，不分身分、階級、性別及取得榮民證時間的先後，依法給予一致標準之照顧與尊崇。

2. 政府安置榮民就養，係以因戰(公)致身心障礙喪失工作能力，及年邁無工作能力生活困苦且子女無力奉養之榮民為對象，而每月所發給之就養給付，屬於生活補助性質，並非所有榮民均得享有之權利，須訂定審核標準作為辦理依據，俾使有限預算能作有效配置，且就養審核標準較地方政府中低收入戶之條件為合理。

3. 凡符合就養條件之榮民，本會均主動協助申辦就養。本會積極檢視現行就養條件之合理性，修正就養安置辦法及相關規定，以維榮民權益。
4. 依本會106年10月底統計資料顯示一般榮民就養率為9.69%，823戰役參戰義務役官兵就養率為38%、823戰役金馬自衛隊隊員就養率為20%。

	十

三
	榮民陳永輝先生：
請蘇震清立委助理及鍾佳濱立委辦公室主任轉請立委幫忙有關本票是否能立法廢除，以前我對於個資沒有警覺，對方取得我的身分證字號後，送法院本票裁定後又沒問我是否有簽，致官司纏身，這樣很沒道理，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建議把本票廢除。
	對於攸關自身權益事項，可尋求法律諮詢，本會各榮服處、立法委員服務處及屏東縣政府等，均有提供免費法律諮詢服務，可以善加運用。

	十

四
	榮民涂喜郎先生：
拜託兩位立委助理幫忙，我住滿洲鄉榮民，林務局對我們榮民很不好，我住的地方都種樹，沒有居住空間，是否請立委協調讓我們能承租土地，提升生活品質。
	經電洽涂先生獲告，其現租用林務局土地建築房舍使用中，惟因自行占用房舍附近未租用之部分鋪設水泥，故遭林務局請求依規定種植林木。本案請榮服處協助，並提供必要之法律諮詢服務。

	十

五
	榮民陳明樹先生：
高雄榮總全身健康檢查，就養榮民都有補助，但無就養榮民就沒有補助，輔導會是否能夠補助。
	有關「健康檢查補助」乙節，說明如下：
1. 因公務預算有限，目前一般榮民及就養榮民健檢皆無補助，請榮民多加利用國民健康署提供的免費健康檢查，如：免費成人健康檢查(40~64歲每3年1次/65歲以上每年1次)、口腔黏膜檢查、糞便潛血檢查等；針對女性另有子宮頸抹片檢查、婦女乳房X光攝影檢查；65歲以上另有各縣市政府提供之老人健檢服務。
2. 本會所屬各榮總及分院均有提供榮民健檢套組優惠，歡迎洽詢醫院瞭解。

	十

六
	榮民呼光冀先生：

軍人的事業都在戰場，但現在軍人士氣低落，年輕人不願當兵，美國榮民節都有放假，地位崇高備受尊重，但逐年減預算，如何保留預算，讓年輕人願意當兵，雖然我國經濟預算拮据，但建議立委助理轉達立委，不增加預算但要保留預算。
	為確保退除役官兵各項權益及福利，本會於每年預算審查會期間，皆積極爭取相關預算及尋求立法委員支持，以落實退除役官兵權益服務照顧。

	十

七
	榮民劉文忠先生：
1. 退休俸不是年金。
2. 股市低潮時，政府就將四大基金護盤，是否能請立委助理瞭解是誰在操盤?

3. 我這邊有18%的資料，軍職人員約19萬2000戶，每年支出10.4億元、公務人員約12萬8500戶，每年支出14.2億元、教育人員約13萬5000戶，每年支出21.8億元；重點是政務人員約500戶，每年支出32.9億元、中央民代每年支出46.2億元，政府針對退休俸來做改革，但是退休俸不是年金嗎!希望立委助理能夠讓立委知道，軍人加班、犧牲假期，今天大家才能在這裡，希望不要造成官逼民反。相對於老農津貼，有很多假農民，為什麼政府不要針對這些人逐一檢查，這樣才是真正符合公平正義。
	1. 國防部於106年11月14日公布之「軍人退撫新制（草案）重點」，新制（草案）1個月公布期間將分別由國防部及輔導會向現役與退役人員宣導說明，並廣蒐意見與建議，以作為未來方案法制化作業之參考依據。本會基於在軍人年金改革所擔負之角色，除主動安排至各退伍軍人社團及相關團體拜訪說明、聽取意見外，並透過全球資訊網公開之網站年金專區內設置意見區及各地榮服處，向榮民(眷)說明及蒐整意見，未來在公布期結束後，將綜整之意見及具體建議事項，提供主政機關國防部及年金改革委員會研議。
2. 軍人退撫新制（草案）重點，針對18%之處理規劃說明如下：

(1) 舊制年資18%優惠存款利息納入新制退休俸計算。
(2) 支領月退休俸已退役官兵，其目前原月退休總所得(退休俸金+優存利息) 若高於新制月退休俸，其差額分10年平均調降。

(3) 舊制年資可存18%優惠存款的額度，於改革後第1年即取消，本金退還本人。

上述方式之涵義，即將舊制年資18%優惠存款利息納入新制退休俸計算，實質較公教人員18%於實施後2年取消更加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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